
立 法 會 參 考 資 料 摘 要  
 

《 公 眾 衞 生 及 市 政 條 例 》 (第 132 章 )  

《 應 課 稅 品 條 例 》 (第 109 章 )  

 

《 2013 年 公 眾 衞 生 及 市 政 (費 用 )(修 訂 )規 例 》  
《 2013 年 食 物 業 (修 訂 )規 例 》  

《 2013 年 冰 凍 甜 點 (修 訂 )規 例 》  
《 2013 年 奶 業 (修 訂 )規 例 》  

《 應 課 稅 品 (酒 牌 )(費 用 )規 例 》  
 
 
引 言  
 

 根 據 《 公 眾 衞 生 及 市 政 條 例 》 (第 132 章 )第 124I 條 ，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局 長 可 藉 規 例 規 定 第 124I 條 第 (1)款 所 指 定 的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食 環 署 )服

務 (例 如 食 物 業 務 的 登 記 或 發 牌、小 販 的 發 牌、人 類 遺 骸 火 化 等 )有 關 的 收

費 。《 應 課 稅 品 條 例 》 (第 109 章 )  第 6A 條 規 定 ，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局 長 可 藉

規 例 規 定 就 酒 牌 而 須 繳 付 的 費 用 。  

 

2 .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局 長 行 使 上 述 權 力 ， 訂 立 以 下 規 例 ( 載 於 附 件 A 至    

附 件 E)， 劃 一 市 區 和 新 界 類 近 的 市 政 設 施 及 服 務 的 不 同 收 費 水 平 ：  

 

a .  《 2013 年 公 眾 衞 生 及 市 政 (費 用 ) (修 訂 )規 例 》；  

b .  《 2013 年 食 物 業 (修 訂 )規 例 》；  

c .  《 2013 年 冰 凍 甜 點 (修 訂 )規 例 》；  

d .  《 2013 年 奶 業 (修 訂 )規 例 》； 以 及  

e .  《 應 課 稅 品 (酒 牌 ) (費 用 )規 例 》。  
 
 
背 景 及 理 據  
 

二 零 一 三 年 《 施 政 報 告 》 的 措 施  

 

3.  兩 個 前 市 政 局 取 消 至 今 已 13 年，但 市 區 和 新 界 類 近 的 市 政 設 施 及 服

務 的 收 費 仍 未 劃 一 。 行 政 長 官 在 二 零 一 三 年 的 《 施 政 報 告 》 中 除 其 他 建

議 外 ， 宣 布 政 府 計 劃 修 訂 法 例 ， 劃 一 該 等 設 施 及 服 務 的 收 費 水 平 。 根 據

《 施 政 報 告 》 所 載 ， 作 為 第 一 步 ， 凡 是 市 區 與 新 界 收 費 不 同 的 項 目 ， 均

以 較 低 者 為 準 。 食 環 署 接 着 會 全 面 檢 討 各 項 服 務 的 收 費 理 念 和 水 平 ，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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便 盡 快 向 財 政 司 司 長 提 出 建 議 。  

 

4 .  為 落 實 《 施 政 報 告 》 所 載 的 措 施 ， 食 環 署 首 先 會 進 行 立 法 工 作 ， 劃

一 市 區 和 新 界 的 收 費 水 平 。 此 外 ， 食 環 署 已 就 全 面 檢 討 收 費 項 目 展 開 準

備 工 作 ， 當 中 涵 蓋 所 有 收 費 項 目 ， 包 括 在 是 次 計 劃 中 將 劃 一 的 收 費 和 不

存 在 劃 一 問 題 的 收 費 。 由 於 涉 及 的 收 費 項 目 繁 多 ， 同 時 需 要 進 行 全 面 的

成 本 計 算 工 作 ， 食 環 署 會 在 此 項 劃 一 收 費 工 作 完 成 後 ， 分 階 段 檢 討 各 收

費 項 目 。  

 

承 襲 自 前 市 政 局 的 收 費  

 

5 .  由 於 收 費 政 策 、 供 求 情 況 和 服 務 成 本 上 的 差 異 ， 兩 個 前 市 政 局 就 市

區 和 新 界 的 同 類 服 務 分 別 釐 定 了 不 同 的 收 費 水 平 。 在 二 零 零 零 年 一 月 一

日 前 ， 根 據 先 前 規 管 兩 個 前 市 政 局 徵 收 費 用 的 法 例 (即 《 公 眾 衞 生 及 市 政

條 例 》 和 《 應 課 稅 品 條 例 》 )的 規 定 ， 兩 個 前 市 政 局 可 釐 定 各 項 收 費 ， 並

按 其 認 為 合 適 的 方 式，公 布 周 知，例 如 藉 憲 報 刊 登 政 府 公 告 的 方 式 公 布 。 

 

6 .  為 廢 除 兩 個 前 市 政 局 ， 並 將 兩 個 前 市 政 局 的 所 有 原 有 財 產 、 權 利 、

責 任、職 能 及 權 力 移 交 政 府 或 指 明 公 職 人 員，當 局 制 定《 提 供 市 政 服 務 (重

組 )條 例 》(第 552 章 ) (《 重 組 條 例 》)，並 於 二 零 零 零 年 一 月 一 日 起 開 始 實

施 有 關 條 例 。 除 訂 定 相 關 條 文 外 ，《 重 組 條 例 》 就 兩 個 前 市 政 局 作 出 的 作

為 訂 定 保 留 條 文，直 至 有 關 保 留 條 文 被 新 的 成 文 法 則 取 代 為 止。根 據《 重

組 條 例 》 第 9(3)條 ， 原 先 由 兩 個 前 市 政 局 釐 定 的 多 種 收 費 在 予 以 更 改 、

修 訂 或 取 代 之 前 繼 續 有 效 。  

 

7 .  至 於 食 環 署 轄 下 的 收 費 ，《 重 組 條 例 》 藉 作 出 法 例 修 訂 ， 在 《 公 眾 衞

生 及 市 政 條 例 》 和 《 應 課 稅 品 條 例 》 內 訂 立 一 套 新 的 釐 定 收 費 機 制 ， 當

中 涉 及 ： ( i )刪 除 《 公 眾 衞 生 及 市 政 條 例 》 及 其 附 屬 法 例 內 容 許 兩 個 前 市

政 局 就 有 關 市 政 服 務 釐 定 收 費 的 所 有 有 關 條 文 ； 以 及 ( i i )在 《 公 眾 衞 生 及

市 政 條 例 》 下 增 訂 第 124I 條 和 修 訂 《 應 課 稅 品 條 例 》 第 6A 條 ， 訂 明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局 長  可 藉 規 例 規 定 各 項 訂 明 的 費 用 ， 詳 情 見 前 文 第 1 段 。  

 

8 .  承 襲 自 兩 個 前 市 政 局 的 收 費 至 今 維 持 不 變 。 基 於 《 重 組 條 例 》 內 的

保 留 條 文 (見 前 文 第 6 段 )， 政 府 公 告 所 列 一 切 收 費 仍 然 有 效 ， 但 新 界 區

12 項 與 小 販 牌 照 有 關 的 收 費 則 除 外 。 前 臨 時 區 域 市 政 局 於 有 關 的 政 府 公

告 內 清 楚 訂 明，這 12 項 收 費 的 有 效 期 為 一 九 九 九 年 四 月 一 日 至 二 零 零 零

年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 這 些 收 費 的 有 效 期 於 二 零 零 零 年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屆 滿

後 ， 便 不 能 再 根 據 《 重 組 條 例 》 第 9(3)條 的 保 留 條 文 維 持 有 效 。 當 局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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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制 定 新 規 例 (即《 公 眾 衞 生 及 市 政 (費 用 )規 例 》(第 132 章 附 屬 法 例 CJ)，

以 訂 明 這 些 收 費 (摘 錄 載 於 附 件 F)。至 於 由 前 臨 時 市 政 局 釐 定 及 在 一 九 九

八 年 十 一 月 生 效 的 同 類 收 費 ， 政 府 公 告 並 無 訂 明 該 等 收 費 的 有 效 期 何 時

屆 滿 。 因 此 ， 根 據 《 重 組 條 例 》 內 的 保 留 條 文 ， 這 些 在 市 區 徵 收 的 費 用

繼 續 有 效 ， 並 沒 有 納 入 第 132 章 附 屬 法 例 CJ 內 。  

 
 
建 議  
 

9 .  為 落 實 《 施 政 報 告 》 所 載 的 措 施 ， 食 環 署 有 93 項 收 費 須 予 劃 一 (見

附 件 G )， 而 有 關 收 費 可 分 為 三 個 類 別 。  

 

a.  市 區 和 新 界 相 同 設 施 或 服 務 的 不 同 收 費 。 凡 是 市 區 和 新 界 收 費 不 同

的 項 目 ， 均 以 較 低 者 為 準  

 

10.  共 有 77 項 收 費 在 市 區 和 新 界 的 收 費 額 並 不 相 同。這 些 收 費 是 在 以 往

的 政 府 公 告 或 在 第 132 章 附 屬 法 例 CJ 中 訂 明，當 中 包 括 小 販 牌 照、酒 牌、

某 些 墳 場 及 火 葬 場 服 務 、 某 些 食 物 業 和 行 業 牌 照 ， 以 及 某 些 牌 照 的 複 本

或 修 訂。這 77 項 收 費 須 予 劃 一，以 較 低 者 為 準。除 與 酒 牌 有 關 的 費 用 外 ，

我 們 建 議 在 第 132 章 附 屬 法 例 CJ 中 列 明 該 等 須 修 訂 的 費 用 。  

 

11.  由 於 酒 牌 的 費 用 受 《 應 課 稅 品 條 例 》 規 管 ， 我 們 建 議 在 該 法 例 下 訂

立 新 規 例 ， 訂 明 有 關 費 用 。  

 

b.  在 劃 一 收 費 後 ， 現 時 只 適 用 於 市 區 或 新 界 的 收 費 ， 將 同 時 適 用 於 市

區 和 新 界  

 

12.  現 時 有 14 項 收 費 只 適 用 於 市 區 或 新 界 的 服 務 及 設 施。這 些 服 務 及 設

施 包 括 特 定 類 別 的 小 販 攤 位 或 攤 檔 的 編 配 和 使 用 、 某 些 墳 場 及 火 葬 場 服

務 、 某 些 食 物 業 和 行 業 牌 照 ， 以 及 屠 房 牌 照 及 檢 驗 服 務 。 由 於 沒 有 特 別

理 由 該 等 收 費 不 能 同 時 適 用 於 市 區 和 新 界 ， 我 們 會 藉 此 機 會 在 第 132 章

附 屬 法 例 CJ 內 訂 明 ， 這 些 收 費 同 時 適 用 於 市 區 和 新 界 。  

 

c.  現 時 按 主 要 收 費 的 指 明 百 分 比 計 算 的 項 目  

 

13.  現 時 有 兩 項 收 費 是 按 主 要 收 費 的 某 百 分 比 計 算 。 這 兩 項 收 費 包 括 小

販 替 手 許 可 證 的 收 費 ， 以 及 食 物 業 的 暫 准 牌 照 的 收 費 。 由 於 主 要 收 費 劃

一 後 ， 這 兩 項 收 費 亦 隨 之 更 改 ， 為 清 晰 起 見 ， 我 們 亦 須 在 第 132 章 附 屬

法 例 CJ 中 訂 明 這 兩 項 收 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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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在 小 販 替 手 許 可 證 方 面 ， 市 區 和 新 界 的 收 費 已 分 別 於 政 府 公 告 及 第

132 章 附 屬 法 例 CJ 訂 明 。 我 們 只 須 藉 修 訂 第 132 章 附 屬 法 例 CJ 便 可 修

訂 收 費。在 第 132 章 附 屬 法 例 CJ 中 訂 定 食 物 業 的 暫 准 牌 照 的 新 收 費 條 文

後 ，《 食 物 業 規 例 》 第 132 章 附 屬 法 例 X 第 33C(6)條 、《 冰 凍 甜 點 規 例 》

第 132 章 附 屬 法 例 AC 第 40(2A)條 及《 奶 業 規 例 》第 132 章 附 屬 法 例 AQ

第 39(2A)條 所 載 的 現 有 收 費 條 文 便 會 被 取 代 。 因 此 ， 我 們 會 就 該 等 現 有

條 文 作 出 相 應 修 訂 。  

 
 
有 關 規 例  
 
15.  《 2013 年 公 眾 衞 生 及 市 政 (費 用 ) (修 訂 )規 例 》、《 2013 年 食 物 業 (修 訂 )

規 例 》、《 2013 年 冰 凍 甜 點 (修 訂 )規 例 》、《 2013 年 奶 業 (修 訂 )規 例 》和《 應

課 稅 品 (酒 牌 ) (費 用 )規 例 》 實 施 上 文 第 9 至 14 段 訂 明 的 建 議 。 有 關 的 主

要 條 文 如 下 ：  

 

 

《 2013 年 公 眾 衞 生 及 市 政 (費 用 )(修 訂 )規 例 》  

 

16. 本 規 例 修 訂《 公 眾 衞 生 及 市 政 (費 用 )規 例 》(第 132 章 附 屬 法 例 CJ)，

就 下 列 項 目 的 費 用 作 出 規 定 ：  

 

(a)  關 乎 小 販 牌 照 、 小 販 攤 位 或 攤 檔 的 若 干 事 宜 ；  

(b)  根 據《 食 物 業 規 例 》(第 132章 ， 附 屬 法 例 X)批 出 的 牌 照 及 批 給 的

准 許 ；  

(c)  根 據 《 冰 凍 甜 點 規 例 》 (第 132章 ， 附 屬 法 例 AC)批 出 的 牌 照 ；  

(d)  根 據 《 奶 業 規 例 》 (第 132章 ， 附 屬 法 例 AQ)批 出 的 牌 照 ；  

(e)  關 乎 政 府 火 葬 場、靈 灰 安 置 所、公 眾 墳 場、紀 念 花 園 或 人 類 遺 骸

的 撿 掘 的 若 干 事 宜 ；  

( f )  根 據 《 屠 房 規 例 》 (第 132章 ， 附 屬 法 例 BU)發 出 的 牌 照 及 進 行 的

檢 驗 ； 及  

(g)  商 營 浴 室 、 殯 儀 館 、 厭 惡 性 行 業 、 泳 池 及 殮 葬 商 的 牌 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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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年 食 物 業 (修 訂 )規 例 》、《 2013 年 冰 凍 甜 點 (修 訂 )規 例 》 及  《 2013

年 奶 業 (修 訂 )規 例 》  

 

17.  在 訂 立《 2013 年 公 眾 衞 生 及 市 政 (費 用 ) (修 訂 )規 例 》時，我 們 亦 須 訂

立 上 述 三 條 規 例 ， 相 應 地 修 訂 有 關 暫 准 牌 照 費 用 的 相 關 條 文 ， 詳 情 見 前

文 第 14 段 。  

 

《 應 課 稅 品 (酒 牌 )(費 用 )規 例 》  

 

18.  本 規 例 就 酒 牌 的 發 出 或 續 期 、 酒 牌 的 轉 讓 、 對 酒 牌 作 出 的 任 何 修 訂

及 酒 牌 複 本 的 發 出 規 定 須 繳 付 的 費 用 。  

 

19.  經 立 法 會 審 議 後 ， 該 五 條 規 例 將 於 二 零 一 三 年 七 月 十 九 日 實 施 。  

 

20.  該 五 條 規 例 涵 蓋 93 項 須 予 劃 一 的 收 費。食 環 署 另 有 其 他 收 費 並 不 存

在 劃 一 問 題 ， 這 些 收 費 項 目 不 會 納 入 該 五 條 規 例 內 ， 而 會 根 據 《 重 組 條

例 》 內 的 保 留 條 文 繼 續 有 效 。 正 如 上 文 第 4 段 所 述 ， 食 環 署 會 在 此 項 劃

一 收 費 工 作 完 成 後 ， 分 階 段 檢 討 其 所 有 收 費 項 目 。 檢 討 工 作 完 成 後 ， 我

們 會 藉 規 例 規 定 建 議 的 新 收 費 。  

 

 

立 法 程 序 時 間 表  

 

21.  立 法 程 序 時 間 表 如 下 ：  

 

 在 憲 報 刊 登 公 告  二 零 一 三 年 五 月 二 十 四 日  

 

 提 交 立 法 會 省 覽  二 零 一 三 年 五 月 二 十 九 日  

 

 

建 議 帶 來 的 影 響  
 

22.  《 2013 年 公 眾 衞 生 及 市 政 (費 用 ) (修 訂 )規 例 》、《 2013 年 食 物 業 (修 訂 )

規 例 》、《 2013 年 冰 凍 甜 點 (修 訂 )規 例 》、《 2013 年 奶 業 (修 訂 )規 例 》和《 應

課 稅 品 (酒 牌 ) (費 用 )規 例 》符 合《 基 本 法 》的 規 定，包 括 有 關 人 權 的 條 文 。

該 五 條 規 例 不 會 影 響 《 公 眾 衞 生 及 市 政 條 例 》、《 應 課 稅 品 條 例 》 和 目 前

這 兩 條 條 例 下 各 規 例 的 現 有 約 束 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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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上 文 第 9 至 14 所 載 的 劃 一 收 費 建 議，會 令 政 府 收 入 每 年 減 少 約 5,400

萬 元 。  

 

 

公 眾 諮 詢  
 

24.  我 們 已 於 二 零 一 三 年 四 月 十 六 日 就 擬 議 劃 一 收 費 計 劃 及 立 法 程 序 時

間 表 諮 詢 立 法 會 食 物 安 全 及 環 境生 事 務 委 員 會 。 委 員 支 持 有 關 建 議 。  

 

 

宣 傳  
 

25.  我 們 將 於 今 天 發 出 新 聞 稿 ， 宣 布 在 憲 報 刊 登 該 兩 條 規 例 。 我 們 會 透

過 食 環 署 網 站 及 相 關 業 界 組 織 公 布 劃 一 收 費 項 目 的 資 料 ， 並 會 安 排 發 言

人 回 答 傳 媒 的 查 詢 。  

 

 

查 詢  
 

26.  如 對 本 參 考 資 料 摘 要 有 任 何 查 詢 ， 請 聯 絡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首 席 助 理 秘

書 長 (食 物 )2 黃 淑 嫻 女 士 (電 話 ： 3509 8926)。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二 零 一 三 年 五 月 二 十 二 日  

 

(FEHD/A&D/4-60/10/5) 



 
 

附件 A 



 



 



 



 



 



 



 



 



 



 



 



 



 



 



 



 

附件 B 



 

附件 C 



 

附件 D 



 
 

附件 E 



 



 
 - 1 - 

附件 F 

 

第 132CJ 章關於新界區小販牌照的費用  

 

 

章：  132CJ 標題：  《公眾衞生及市

政 (費用 )規例》  

憲報  

編號：  

L.N.  63 of  

2000 

條：  2  條文標題： 釋義  版本  

日期：  

01/04/2000 

 

在本規例中，除文意另有所指外，凡提述某區，即為提述以該區名稱而

名列於《區議會條例》 (第 547 章 )附表 1 第 I I 部第 2 欄的地區。  

 

 

 

 

章：  132CJ 標題：  《公眾衞生及市

政 (費用 )規例》  

憲報  

編號：  

L.N.  60 of  

2010 

條：  3  條文標題： 須就小販牌照等

而繳付的費用 * 

版本  

日期：  

01/08/2010 

 

附表 1 第 3 欄指明的款額是為以下地區並就該附表第 2 欄描述的事宜而

訂明的費用：離島區、葵青區、北區、西貢區、沙田區、大埔區、荃灣

區、屯門區及元朗區。  

(2010 年第 60 號法律公告 )

 

 

 



 
 - 2 - 

 

章︰  132CJ  標題︰  《公眾衞生及市政

(費用 )規例》  

憲報編號︰ L.N.  60 of  2010 

附表︰  1  條文標題︰  小販牌照的發牌或

續期費用以及小販

攤位或攤檔的編配

和使用費用  

版本日期︰ 01/08/2010 

附表 1* [第 3 條 ]

 
A. 小販牌照的發牌或續期費用  

項  說明   款額  

1 .  固定攤位小販牌照   每年 $1,980  

2 .  流動小販牌照－    

 (a)  流動車   每年 $18,480 

 (b)  冰凍甜點   每年 $2,640 

 (c)  其他類別   每年 $980 

3.  臨時牌照   每年 $350 

4.  准許委任替手   其小販牌照費用的一半  

5 .  牌照、小販證章或攤位證的複本   每年 $350 

 
B. 攤位或攤檔的編配和使用費用  

項  說明   款額  

1. 熟食   每年 $26,514  

2. 小食   每年 $26,514 

3. 報紙   每年 $1,478  

4. 工匠   每年 $1,478 

5. 其他類別－    

 (a)  攤位或攤檔面積不超過 1.1 平方米  每年 $2,367  

 (b)  攤位或攤檔面積超過 1.1 平方米但

不超過 1.7 平方米  
 每年 $3,532 

 (c)  攤位或攤檔面積超過 1.7 平方米但

不超過 2.2 平方米  
 每年 $4,735  

 
 

 



市區 新界 市區 新界 市區 新界

I

小販牌照及固定小販攤位

簽發及換領小販牌照費用

1 固定攤位小販牌照 每年 $2,100 $1,980 $1,980 -$120 -- -6% --

流動小販牌照 -
2 (a) 流動車 每年 $20,230 $18,480 $18,480 -$1,750 -- -9% --
3 (b) 冰凍甜點 每年 $2,100 $2,640 $2,100 -- -$540 -- -20%
4 (c) 其他類別 每年 $1,540 $980 $980 -$560 -- -36% --

5 臨時牌照 每個牌照 $380 $350 $350 -$30 -- -8% --

或持牌人如

獲准在某個

固定攤位擺

賣，則每月

須繳付有關

牌照年費加

攤位費總數

的十二分之

一

或持牌人如

獲准在某個

固定攤位擺

賣，則每月

須繳付有關

牌照年費加

攤位費總數

的十二分之

一，以較低

者為準

6 牌照、許可證、小販證章或攤位證複本 每份牌照、

許可證、證

章或攤位證

複本

$230 $350 $230 -- -$120 -- -34%

編配及使用固定攤位或攤檔費用

7 熟食 每年 $26,670 $26,514 $26,514 -$156 -- -1% --

8 小食 每年 $26,670 $26,514 $26,514 -$156 -- -1% --

9 報紙 每年 $1,960 $1,478 $1,478 -$482 -- -25% --

10 工匠 每年 $2,520 $1,478 $1,478 -$1,042 -- -41% --

11 其他類別 -
(a) 不超過1.1平方米 每年 $2,520 $2,367 $2,367 -$153 -- -6% --
(b) 超過1.1平方米但不超過1.7平方米 每年 $3,780 $3,532 $3,532 -$248 -- -7% --
(c) 超過1.7平方米但不超過2.2平方米 每年 $4,970 $4,735 $4,735 -$235 -- -5% --

墳場及火葬場服務

12 在公眾墳場內安葬一名12歲或以上的人士 -- $6,500 $3,190 $3,190 -$3,310 -- -51% --

13 在公眾墳場內安葬一名12歲以下的人士 -- $3,200 $2,605 $2,605 -$595 -- -19% --

14 火化一名12歲或以上的人士 -- $1,300 $1,220 $1,220 -$80 -- -6% --

15 火化一名12歲以下的人士 -- $650 $915 $650 -- -$265 -- -29%

16 將一名人士的骨殖火化 -- $90 $300 $90 -- -$210 -- -70%

永久存放骨灰於靈灰安置所 -
17 (a) 每個可容納2個靈灰甕盎的標準龕位 -- $2,800 $3,000 $2,800 -- -$200 -- -7%

18 (b) 每個可容納4個靈灰甕盎的大型龕位 -- $3,600 $4,000 $3,600 -- -$400 -- -10%

19 簽發撿掘人類遺骸准許 -- $120 $275 $120 -- -$155 -- -56%

20 設置每件紀念牌匾，或種植每棵植物、灌木或樹木 -- $90 $295 $90 -- -$205 -- -69%

21 於首兩個月後暫存骨灰 每月 $80 $250 $80 -- -$170 -- -68%

食物業及行業牌照/許可證

食物業牌照費用

22 A1 普通及水上食肆牌照

超過 不超過

平方米 平方米

- 100 每年 $2,520 $5,170 $2,520 -- -$2,650 -- -51%
100 150 $3,140 $6,445 $3,140 -- -$3,305 -- -51%
150 200 $4,410 $9,050 $4,410 -- -$4,640 -- -51%
200 250 $5,650 $11,640 $5,650 -- -$5,990 -- -51%
250 300 $6,860 $14,250 $6,860 -- -$7,390 -- -52%
300 350 $8,170 $16,795 $8,170 -- -$8,625 -- -51%

(按樓面面積計算)

附件 G

食環署擬劃一的收費項目

現時的費用 收費調整 調整幅度(%)

處所大小

號碼

第一類別：市區和新界相同服務或設施的不同收費

建議的費用應付類別



市區 新界 市區 新界 市區 新界

現時的費用 收費調整 調整幅度(%)
號碼 建議的費用應付類別

350 400 $9,420 $19,405 $9,420 -- -$9,985 -- -51%
400 450 $10,690 $22,000 $10,690 -- -$11,310 -- -51%
450 500 $11,970 $24,605 $11,970 -- -$12,635 -- -51%
500 600 $13,860 $28,460 $13,860 -- -$14,600 -- -51%
600 700 $16,360 $33,665 $16,360 -- -$17,305 -- -51%
700 800 $18,880 $38,795 $18,880 -- -$19,915 -- -51%
800 900 $21,380 $44,015 $21,380 -- -$22,635 -- -51%
900 1,000 $23,900 $49,175 $23,900 -- -$25,275 -- -51%

1,000 2,000 $37,750 $77,665 $37,750 -- -$39,915 -- -51%
2,000 3,000 $62,940 $129,425 $62,940 -- -$66,485 -- -51%
3,000 4,000 $88,080 $181,190 $88,080 -- -$93,110 -- -51%
4,000 5,000 $113,260 $232,980 $113,260 -- -$119,720 -- -51%
5,000 - $125,840 $258,870 $125,840 -- -$133,030 -- -51%

23 A2 小食食肆牌照

超過 不超過

平方米 平方米

- 100 每年 $1,810 $3,690 $1,810 -- -$1,880 -- -51%
100 150 $2,270 $4,620 $2,270 -- -$2,350 -- -51%
150 200 $3,160 $6,475 $3,160 -- -$3,315 -- -51%
200 250 $4,070 $8,355 $4,070 -- -$4,285 -- -51%
250 300 $4,960 $10,195 $4,960 -- -$5,235 -- -51%
300 350 $5,860 $12,060 $5,860 -- -$6,200 -- -51%
350 400 $6,770 $13,910 $6,770 -- -$7,140 -- -51%
400 450 $7,650 $15,750 $7,650 -- -$8,100 -- -51%
450 500 $8,590 $17,630 $8,590 -- -$9,040 -- -51%
500 600 $9,920 $20,380 $9,920 -- -$10,460 -- -51%
600 700 $11,730 $24,070 $11,730 -- -$12,340 -- -51%
700 800 $13,540 $27,765 $13,540 -- -$14,225 -- -51%
800 900 $15,320 $31,510 $15,320 -- -$16,190 -- -51%
900 1,000 $17,120 $35,195 $17,120 -- -$18,075 -- -51%

1,000 2,000 $27,020 $55,575 $27,020 -- -$28,555 -- -51%
2,000 3,000 $45,040 $92,610 $45,040 -- -$47,570 -- -51%
3,000 4,000 $63,040 $129,705 $63,040 -- -$66,665 -- -51%
4,000 5,000 $81,040 $166,740 $81,040 -- -$85,700 -- -51%
5,000 - $90,050 $185,250 $90,050 -- -$95,200 -- -51%

24 B1 食物製造廠 - 普通類牌照

超過 不超過

平方米 平方米

- 100 每年 $3,740 $5,170 $3,740 -- -$1,430 -- -28%
100 150 $4,690 $6,445 $4,690 -- -$1,755 -- -27%
150 200 $6,580 $9,050 $6,580 -- -$2,470 -- -27%
200 250 $8,450 $11,640 $8,450 -- -$3,190 -- -27%
250 300 $10,290 $14,250 $10,290 -- -$3,960 -- -28%
300 350 $12,200 $16,795 $12,200 -- -$4,595 -- -27%
350 400 $14,070 $19,405 $14,070 -- -$5,335 -- -27%
400 450 $15,940 $22,000 $15,940 -- -$6,060 -- -28%
450 500 $17,830 $24,605 $17,830 -- -$6,775 -- -28%
500 600 $20,660 $28,460 $20,660 -- -$7,800 -- -27%
600 700 $24,340 $33,665 $24,340 -- -$9,325 -- -28%
700 800 $28,130 $38,795 $28,130 -- -$10,665 -- -27%
800 900 $31,860 $44,015 $31,860 -- -$12,155 -- -28%
900 1,000 $35,670 $49,175 $35,670 -- -$13,505 -- -27%

1,000 2,000 $56,330 $77,665 $56,330 -- -$21,335 -- -27%
2,000 3,000 $93,710 $129,425 $93,710 -- -$35,715 -- -28%
3,000 4,000 $131,350 $181,190 $131,350 -- -$49,840 -- -28%
4,000 5,000 $168,680 $232,980 $168,680 -- -$64,300 -- -28%
5,000 - $187,640 $258,870 $187,640 -- -$71,230 -- -28%

25 B2 冰凍甜點製造廠牌照

超過 不超過

平方米 平方米

- 100 每年 $3,740 $5,170 $3,740 -- -$1,430 -- -28%
100 150 $4,690 $6,445 $4,690 -- -$1,755 -- -27%
150 200 $6,580 $9,050 $6,580 -- -$2,470 -- -27%
200 250 $8,450 $11,640 $8,450 -- -$3,190 -- -27%
250 300 $10,290 $14,250 $10,290 -- -$3,960 -- -28%
300 350 $12,200 $16,795 $12,200 -- -$4,595 -- -27%
350 400 $14,070 $19,405 $14,070 -- -$5,335 -- -27%
400 450 $15,940 $22,000 $15,940 -- -$6,060 -- -28%
450 500 $17,830 $24,605 $17,830 -- -$6,775 -- -28%
500 600 $20,660 $28,460 $20,660 -- -$7,800 -- -27%
600 700 $24,340 $33,665 $24,340 -- -$9,325 -- -28%
700 800 $28,130 $38,795 $28,130 -- -$10,665 -- -27%
800 900 $31,860 $44,015 $31,860 -- -$12,155 -- -28%
900 1,000 $35,670 $49,175 $35,670 -- -$13,505 -- -27%

1,000 2,000 $56,330 $77,665 $56,330 -- -$21,335 -- -27%
2,000 3,000 $93,710 $129,425 $93,710 -- -$35,715 -- -28%
3,000 4,000 $131,350 $181,190 $131,350 -- -$49,840 -- -28%
4,000 5,000 $168,680 $232,980 $168,680 -- -$64,300 -- -28%
5,000 - $187,640 $258,870 $187,640 -- -$71,230 -- -28%

26 B3 奶品廠牌照

超過 不超過

平方米 平方米

(按樓面面積計算)

處所大小

(按樓面面積計算)

(按樓面面積計算)

處所大小

處所大小

(按樓面面積計算)

處所大小



市區 新界 市區 新界 市區 新界

現時的費用 收費調整 調整幅度(%)
號碼 建議的費用應付類別

- 100 每年 $3,740 $5,170 $3,740 -- -$1,430 -- -28%
100 150 $4,690 $6,445 $4,690 -- -$1,755 -- -27%
150 200 $6,580 $9,050 $6,580 -- -$2,470 -- -27%
200 250 $8,450 $11,640 $8,450 -- -$3,190 -- -27%
250 300 $10,290 $14,250 $10,290 -- -$3,960 -- -28%
300 350 $12,200 $16,795 $12,200 -- -$4,595 -- -27%
350 400 $14,070 $19,405 $14,070 -- -$5,335 -- -27%
400 450 $15,940 $22,000 $15,940 -- -$6,060 -- -28%
450 500 $17,830 $24,605 $17,830 -- -$6,775 -- -28%
500 600 $20,660 $28,460 $20,660 -- -$7,800 -- -27%
600 700 $24,340 $33,665 $24,340 -- -$9,325 -- -28%
700 800 $28,130 $38,795 $28,130 -- -$10,665 -- -27%
800 900 $31,860 $44,015 $31,860 -- -$12,155 -- -28%
900 1,000 $35,670 $49,175 $35,670 -- -$13,505 -- -27%

1,000 2,000 $56,330 $77,665 $56,330 -- -$21,335 -- -27%
2,000 3,000 $93,710 $129,425 $93,710 -- -$35,715 -- -28%
3,000 4,000 $131,350 $181,190 $131,350 -- -$49,840 -- -28%
4,000 5,000 $168,680 $232,980 $168,680 -- -$64,300 -- -28%
5,000 - $187,640 $258,870 $187,640 -- -$71,230 -- -28%

27 B4 食物製造廠 - 烘製麵包餅食店牌照

超過 不超過

平方米 平方米

- 100 每年 $2,710 $3,690 $2,710 -- -$980 -- -27%
100 150 $3,390 $4,620 $3,390 -- -$1,230 -- -27%
150 200 $4,690 $6,475 $4,690 -- -$1,785 -- -28%
200 250 $6,050 $8,355 $6,050 -- -$2,305 -- -28%
250 300 $7,380 $10,195 $7,380 -- -$2,815 -- -28%
300 350 $8,750 $12,060 $8,750 -- -$3,310 -- -27%
350 400 $9,220 $13,910 $9,220 -- -$4,690 -- -34%
400 450 $11,420 $15,750 $11,420 -- -$4,330 -- -27%
450 500 $12,750 $17,630 $12,750 -- -$4,880 -- -28%
500 600 $14,810 $20,380 $14,810 -- -$5,570 -- -27%
600 700 $17,490 $24,070 $17,490 -- -$6,580 -- -27%
700 800 $20,150 $27,765 $20,150 -- -$7,615 -- -27%
800 900 $22,850 $31,510 $22,850 -- -$8,660 -- -27%
900 1,000 $25,530 $35,195 $25,530 -- -$9,665 -- -27%

1,000 2,000 $40,340 $55,575 $40,340 -- -$15,235 -- -27%
2,000 3,000 $67,230 $92,610 $67,230 -- -$25,380 -- -27%
3,000 4,000 $94,110 $129,705 $94,110 -- -$35,595 -- -27%
4,000 5,000 $121,010 $166,740 $121,010 -- -$45,730 -- -27%
5,000 - $134,440 $185,250 $134,440 -- -$50,810 -- -27%

28 B5 工廠食堂牌照

超過 不超過

平方米 平方米

- 100 每年 $2,710 $3,690 $2,710 -- -$980 -- -27%
100 150 $3,390 $4,620 $3,390 -- -$1,230 -- -27%
150 200 $4,690 $6,475 $4,690 -- -$1,785 -- -28%
200 250 $6,050 $8,355 $6,050 -- -$2,305 -- -28%
250 300 $7,380 $10,195 $7,380 -- -$2,815 -- -28%
300 350 $8,750 $12,060 $8,750 -- -$3,310 -- -27%
350 400 $9,220 $13,910 $9,220 -- -$4,690 -- -34%
400 450 $11,420 $15,750 $11,420 -- -$4,330 -- -27%
450 500 $12,750 $17,630 $12,750 -- -$4,880 -- -28%
500 600 $14,810 $20,380 $14,810 -- -$5,570 -- -27%
600 700 $17,490 $24,070 $17,490 -- -$6,580 -- -27%
700 800 $20,150 $27,765 $20,150 -- -$7,615 -- -27%
800 900 $22,850 $31,510 $22,850 -- -$8,660 -- -27%
900 1,000 $25,530 $35,195 $25,530 -- -$9,665 -- -27%

1,000 2,000 $40,340 $55,575 $40,340 -- -$15,235 -- -27%
2,000 3,000 $67,230 $92,610 $67,230 -- -$25,380 -- -27%
3,000 4,000 $94,110 $129,705 $94,110 -- -$35,595 -- -27%
4,000 5,000 $121,010 $166,740 $121,010 -- -$45,730 -- -27%
5,000 - $134,440 $185,250 $134,440 -- -$50,810 -- -27%

29 C 燒味及鹵味店牌照 每年 $2,790 $3,825 $2,790 -- -$1,035 -- -27%

D 新鮮糧食店牌照出售 -

30 D1 豬肉

31 D2 牛肉

32 D3 羊肉

33 D4 魚(包括活魚)

34 D5 家禽(包括活的家禽及新鮮家禽屠體)

35 D6 爬蟲(包括活的爬蟲)

36 D7

(1) 1 種食品 每年 $3,600 $4,940 $3,600 -- -$1,340 -- -27%

(2) 2 種食品 $7,200 $9,880 $7,200 -- -$2,680 -- -27%

(3) 3 種食品 $10,800 $14,820 $10,800 -- -$4,020 -- -27%

如同一申請人須為同一處所申請多於一種的食品，則收費總額分別

在市區和新界不得超過14,400 元和 19,760元，即收費如下 -

(按樓面面積計算)

處所大小

(按樓面面積計算)

處所大小



市區 新界 市區 新界 市區 新界

現時的費用 收費調整 調整幅度(%)
號碼 建議的費用應付類別

(4) 4 種食品或以上 $14,400 $19,760 $14,400 -- -$5,360 -- -27%

37 E 每個牌照 $220 $310 $220 -- -$90 -- -29%

38 F 凍房牌照

超過 不超過

平方米 平方米

- 200 每年 $7,520 $10,355 $7,520 -- -$2,835 -- -27%
200 400 $11,270 $15,525 $11,270 -- -$4,255 -- -27%
400 600 $18,780 $25,875 $18,780 -- -$7,095 -- -27%
600 800 $26,250 $36,240 $26,250 -- -$9,990 -- -28%
800 1,000 $33,780 $46,595 $33,780 -- -$12,815 -- -28%

1,000 2,000 $56,330 $77,665 $56,330 -- -$21,335 -- -27%
2,000 3,000 $93,710 $129,425 $93,710 -- -$35,715 -- -28%
3,000 4,000 $131,350 $181,190 $131,350 -- -$49,840 -- -28%
4,000 5,000 $168,680 $232,980 $168,680 -- -$64,300 -- -28%
5,000    - $187,640 $258,870 $187,640 -- -$71,230 -- -28%

39 -- $140 $310 $140 -- -$170 -- -55%

食物業許可證費用

准許出售限制出售的食物 -

40 每年 $540 $755 $540 -- -$215 -- -28%

41 新鮮、冷凍或冷藏野味 每年 $540 $755 $540 -- -$215 -- -28%

42 鮮魚、冷凍魚、冷藏魚或活魚，但不包括魚塘的活魚 每年 $540 $755 $540 -- -$215 -- -28%

43 每年 $540 $755 $540 -- -$215 -- -28%

44 每年 $540 $755 $540 -- -$215 -- -28%

45 每年 $540 $755 $540 -- -$215 -- -28%

46 每年 $540 $755 $540 -- -$215 -- -28%

47 每年 $540 $755 $540 -- -$215 -- -28%

48 每年 $540 $755 $540 -- -$215 -- -28%

49 軟雪糕 每年 $540 $755 $540 -- -$215 -- -28%

50 其他冰凍甜點 每年 $540 $755 $540 -- -$215 -- -28%

51 凉茶 每年 $540 $755 $540 -- -$215 -- -28%

52 非瓶裝飲料 每年 $540 $755 $540 -- -$215 -- -28%

53 燒味或鹵味 每年 $540 $755 $540 -- -$215 -- -28%

54 切開的水果 每年 $540 $755 $540 -- -$215 -- -28%

55 涼粉 每年 $540 $755 $540 -- -$215 -- -28%

56 饅頭籮 每年 $540 $755 $540 -- -$215 -- -28%

57 以售賣機出售的食物 每年 $1,360 $1,865 $1,360 -- -$505 -- -27%

58 刺身 每年 $540 $755 $540 -- -$215 -- -28%

59 壽司 每年 $540 $755 $540 -- -$215 -- -28%

60 供不經烹煮而食用的蠔 每年 $540 $755 $540 -- -$215 -- -28%

61 -- $140 $85 $85 -$55 -- -39% --

行業牌照費用

厭惡性行業牌照

62 - 簽發或續發牌照 每年 $3,120 $11,255 $3,120 -- -$8,135 -- -72%

63 - 發給牌照複本 -- $140 $285 $140 -- -$145 -- -51%

64 - 對牌照作出任何修改 -- $140 $285 $140 -- -$145 -- -51%

泳池牌照

發給以上A至F類別的牌照複本

處所大小

(按樓面面積計算)

臨時食物業牌照(有效期不超過7日)

新鮮、冷凍或冷藏介貝類水產動物，但不包括《食物業規例》(第132X
章)附表1所指明的介貝類水產動物

發給書面准許複本

進口的熟肉或乾肉、或經其他方法處理或配製的進口肉類

進口的腸或配製成腸衣的任何動物的其他部份

進口的肉餡餅、香腸或其他經配製或製造而含有非肥肉的任何肉

類、熟肉或乾肉食物

《奶業規例》(第132章，附屬法例AQ)所指的奶類或任何奶類飲品，但獲

署長根據該規例第5(2)條批准的奶類或奶類飲品除外

(a) 新鮮肉類

(b) 冷凍肉類，但不包括經預先包裝的冷凍牛肉、羊肉或豬肉

(c) 經預先包裝的冷凍牛肉、羊肉或豬肉

(d) 冷藏肉類

(a) 活的水禽，但不包括家禽飼養場內或批發市場內的活的水禽

(b) 其他活的家禽，但不包括家禽飼養場內或批發市場內的活的家禽

(c) 新鮮家禽屠體、冷凍家禽屠體或冷藏家禽屠體



市區 新界 市區 新界 市區 新界

現時的費用 收費調整 調整幅度(%)
號碼 建議的費用應付類別

65 - 簽發或續發牌照 每年 $3,380 $10,225 $3,380 -- -$6,845 -- -67%

66 - 發給牌照複本 -- $140 $170 $140 -- -$30 -- -18%

67 - 對牌照作出任何修改 -- $140 $170 $140 -- -$30 -- -18%

殮葬商牌照

68 - 簽發或續發牌照 每年 $8,290 $14,205 $8,290 -- -$5,915 -- -42%

69 - 發給牌照複本 -- $140 $260 $140 -- -$120 -- -46%

70 - 對牌照作出任何修改 -- $140 $260 $140 -- -$120 -- -46%

殯儀館牌照

71 - 簽發或續發牌照 每年 $31,060 $32,255 $31,060 -- -$1,195 -- -4%

72 - 發給牌照複本 -- $140 $150 $140 -- -$10 -- -7%

73 - 對牌照作出任何修改 -- $140 $150 $140 -- -$10 -- -7%

酒牌

74

(a) 設有酒吧的處所 每年 $3,940 $4,300 $3,940 -- -$360 -- -8%

(b) 沒有設置酒吧的處所 每年 $1,990 $2,200 $1,990 -- -$210 -- -10%

75

(a) 設有酒吧的處所 每年 $3,940 $1,100 $1,100 -$2,840 -- -72% --

(b) 沒有設置酒吧的處所 每年 $1,990 $1,100 $1,100 -$890 -- -45% --

76 -- $140 $610 $140 -- -$470 -- -77%

77 酒牌轉讓 -- $140 $780 $140 -- -$640 -- -82%

II 第二類別：只適用於市區或新界的服務或設施所收取的費用

小販牌照及固定小販攤位

編配及使用固定攤位或攤檔費用

1 擦鞋 每年 $490 N/A $490

2 理髮 每年 $490 N/A $490

3 靠牆檔位 -
(a) 不超過1.1平方米 每年 $490 N/A $490
(b) 超過1.1平方米 每年 $5,180 N/A $5,180

墳場及火葬場服務

4 在公眾墳場內配售一個永久金塔墓穴用地 -- N/A $6,305 $6,305

食物業及行業牌照/許可證

食物業許可證費用

5 供不經烹煮而食用的肉類 每年 $540 N/A $540

行業牌照費用

商營浴室牌照

6 - 簽發或續發牌照 每年 $3,120 N/A $3,120

7 - 發給牌照複本 -- $140 N/A $140

8 - 對牌照作出任何修改 -- $140 N/A $140

屠房及檢驗服務

屠房牌照費用

9 (a) 牛類動物及單蹄動物

超過 不超過

- 150 每年 N/A $9,350 $9,350
150 200 N/A $12,480 $12,480
200 250 N/A $15,570 $15,570
250 300 N/A $18,700 $18,700
300 350 N/A $21,830 $21,830
350 - N/A $24,930 $24,930

10 (b) 豬、山羊及綿羊

超過 不超過
- 500 每年 N/A $20,800 $20,800

500 1000 N/A $41,560 $41,560

根據《應課稅品(酒類)規例》 (第109章，附屬法例) 第17及第20條
的規定簽發或續發酒牌(會社酒牌除外) –

根據《應課稅品(酒類)規例》 (第109章，附屬法例) 第17及第26條
的規定簽發或續發會社酒牌 –

發給酒牌複本或對酒牌作出任何修改

每天准予屠宰的最高限制

每天准予屠宰的最高限額



市區 新界 市區 新界 市區 新界

現時的費用 收費調整 調整幅度(%)
號碼 建議的費用應付類別

1000 1500 N/A $62,370 $62,370
1500 2000 N/A $83,150 $83,150
2000 2500 N/A $103,960 $103,960
2500 3000 N/A $124,730 $124,730
3000 3500 N/A $145,530 $145,530
3500 4000 N/A $166,300 $166,300
4000 4500 N/A $187,100 $187,100
4500 - N/A $207,880 $207,880

11 (c) 發給牌照複本 -- N/A $180 $180

12 (d) 對牌照作出任何修改 -- N/A $140 $140

食用牲口和屠體的檢驗費

檢驗屠體包括什臟

13 (a) 牛類動物及單蹄動物 -- N/A $19.8 $19.8

14 (b) 豬、山羊及綿羊 -- N/A $13.0 $13.0

III

小販牌照及固定小販攤位

1 替手許可證 每張許可證 主事人所持牌照的費用的一半

食物業牌照

2 每個牌照 正式牌照訂明費用的一半簽發以上食物業及行業牌照/許可證類別A至D及F分項的暫准牌照

(為期6個月)

第三類別：按特定服務或設施的主要收費的指明百分比計算的項目


